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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青年马克思主义自主学习计划实施方案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强化大学生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扎实做好我校大学生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工作，根据《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办法》(〔2017〕15号)的相关要求，现决定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自主学习计划，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全校范围内指导成立大学生党章学习小组和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构建适合“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培养体系，提升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打造理论团体，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青年大学生，引导学生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学习内容
1.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2.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组织形式
1.大学生党章学习小组
大学生党章学习小组是以班级为单位，由大一、大二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同学组成，定期开展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的组织，旨在提高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政治水平，为党员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党章学习小组由班级辅导员指导，可聘请1位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担任学习顾问。党章学习小组设组长1名，由辅导员指定，可由团支部成员或班委兼任。
党章学习小组定期开展自主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做到“五个有”，即“有计划、有主题、有讨论、有记录、有心得”，可采取学习文件、专题讨论、观看视频、实践调研等形式开展。时间原则上每月开展1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
2. 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针对全体大学生党员（含预备党员）、理论学习骨干等“关键少数”，定期开展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研究的组织，旨在加强大学生入党后的理论学习，更好发挥其在理论学习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激发广大学生的理论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1）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学校党委学工部、党委组织部、校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指导成立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校级层面）。研究会聘请指导教师，聘请关工委成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担任理论顾问。研究会设理事会，理事由研究会相关成员和各分会会长担任，推选会长1名，副会长2名和工作部门负责人若干。
研究会坚持做到“五个有”，定期开展专题研讨、学术沙龙、实践调研、课题研究，举办理论学习论坛、征文比赛、研究会年会，指导各分会理论学习与实践，组织成员走进企业、社区进行专题宣讲。时间原则上每两周1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
（2）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
各学院指导成立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院级层面），受学院党委（党总支）和学校研究会领导。研究会聘请指导教师，聘请关工委成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担任理论顾问。研究分会设会长1名，副会长1-2名，根据需要设置相关的工作部门，以上成员安排报学校研究会备案。
研究分会坚持做到“五个有”，定期开展主题学习和实践活动，组织参加理论讲座，开展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活动、知识竞赛、课题研究、组织研究会成员走进党章学习小组、参观访问、志愿服务等活动。时间原则上每月不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
四、工作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关工委、校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二级学院党委（党总支）要提高政治站位，做到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政策支持到位，确保学习行动取得实际效果。
2.注重学习实效。各职能部门、二级学院党委（党总支）要切实保证学习时间、内容、人员、经费、效果“五落实”，确保各项学习活动顺利开展，取得预期效果。


附件：1.学习参考书目
2.大学生党章学习小组学习计划表
3.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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